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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10月 4日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2005年 9月27日至2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第五十七

届会议已经结束。 

 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代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和科威特）以

及菲律宾的代表在理事会开幕时举行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他们的发言稿随本函原

件一并邮寄。 

 会议期间，理事会讨论了如下问题并作出以下决定： 

 注意到涵盖 2005 年 5 月 1日至 8 月 31 日期间的《执行秘书的报告：活动总

结》。 

 关于确保向赔偿基金缴款的安排这一问题，请执行秘书再次与审计长接触，

就以往的通信采取后续行动，并要求获得更多的资料，以确定导致目前资金短缺

的各种交易的基本性质；要求审计长告知是否已制定适当的保障措施，确保此类

交易不再继续下去或不会再度发生；把这一问题保留在理事会下届会议的议程

上，并在今后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 

 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第 41 条，核可执行秘书第 31 份报告中对 A类、

C 类和 D 类索赔的更正(S/AC.26/Dec.251 (2005))。 

 就对相同企业或公司所有权提出的相互抵触的索赔作出一项决定，作为理事

会的决定，取消目前对若干索赔人的暂停赔款(S/AC.26/Dec.252 (2005))。 

 对索赔国政府和伊拉克在委员会协助下就环境索赔采取的积极行动以及

2005 年 9 月在科威特举行的会议上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 

 要求秘书处必要时在外聘专家协助下，制定关于监测环境方案下环境补救项

目技术和财务方面的详细准则，供理事会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审议，并将这一议题

保留在理事会议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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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科威特政府目前开展的环境监测和评估研究，包括所采用技术的可靠

性，要求秘书处以情况说明方式报告其调查结果和建议，供理事会工作组在理事

会 12 月届会之前的非正式会议审议。 

 要求秘书处就未完成的监测和评估项目的审计证书问题以书面形式报告其

调查结果和建议，供理事会工作组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审议。 

 要求秘书处协助组织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索赔国政府、伊拉克、联合国赔偿

委员会以及环境规划署技术代表会议，以进一步讨论环境监测和评估数据库问

题；告知与会各方，理事会打算最大程度地向公众开放数据库；提供在 2005 年

11 月会议之后这一问题的最新情况；将这一议题保留在 12 月届会的议程上。 

 在委员会监测对环境补偿活动赔偿金，包括在使用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第

5000451 号索赔的赔偿金时，考虑到沙特阿拉伯受石油污染海岸线调查的最终监

测和评估结果。 

 不接受科威特政府就一名已故被拘留人的房地产索赔提出的要求，理由是，

这一问题事实上属于索赔受理期限外要求允许逾期对索赔的房地产部分提出索

赔；并要求秘书处将此事通知科威特政府。 

 要求秘书处根据 D1 类专员小组制定、适用于其他已故被拘留人的索赔的方

法，并根据关于已故被拘留人家属所受精神痛苦的第 218 号决定，评估一名伊朗

籍已故被拘留者的索赔数额；要求秘书处向 D1 类专员小组提供估价结果，以供

其审查；要求执行秘书向理事会报告结果，供理事会 12 月届会审议。 

 要求秘书处就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对劳埃德辛迪加第 1131 号

提出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第 4002126 号索赔提供进一步资料，供理事会在今后的

工作组非正式会议上进一步审议；将这一议题保留在议程上，以便在理事会 12

月届会上作出决定。 

 注意到执行秘书关于赔款的分配、透明度以及未分配资金退还问题的报告，

要求秘书处继续向理事会通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关于赔款的分配和未分配资

金退还的报告。 

 通过一项关于修订赔款机制的决定，作为理事会的决定 (S/AC.26/Dec.253 

(2005))。 

 将科威特关于全面支付全部未赔偿索赔的建议提交理事会今后的非正式会

议讨论，以便在理事会 12 月届会上作出决定。 

 要求执行秘书再次致函孟加拉国政府，重申理事会的立场，即根据理事会第

18 号决定，各国政府从 A 类、C 类和 D 类个人索赔的赔款中扣除的收费不得超过

1.5％，并请孟加拉国政府参照第 18 号决定第 7段关于以其他货币赔款和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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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内容；要求秘书处采取必要措施，与孟加拉国政府磋商，以确保今后向孟

加拉国籍索赔人支付的一切赔款按照第 18 号决定办理；告知孟加拉国政府，理

事会正在积极地继续审议这一问题；将这一议题保留在理事会的议程上。 

 要求秘书处再次致函利比里亚、孟加拉国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表

示鉴于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已完成索赔处理，因此目前更优先考虑索赔款支付问

题，并重申理事会对各国政府不遵守第 18 号和第 48 号决定的要求表示关切；在

给利比里亚政府的信中表示，理事会注意到利比里亚政府尚未对过去发出的出席

理事会会议的邀请作出回复，理事会希望该国出席非正式会议或下一次届会；在

工作组非正式会议上提供有关最新情况；将这一议题保留在理事会议程上。 

 要求秘书处就 A 类和 C类赔偿金可能重复支付的问题提供最新情况，供工作

组今后的会议进一步审议，并将这一议题保留在理事会下一次届会的议程上，要

求批准秘书处提出的将五名工作人员任用期限延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的要求，

以期向索证会计专家提供支助，落实就赔偿金可能重复支付问题提出的任何建

议。 

 注意到秘书处就内部监督事务厅对赔偿金支付情况、巴勒斯坦提出的 D类逾

期索赔和清算活动的审计、内部监督事务厅 2005 年年度报告中有关赔偿委员会

一节的拟议案文、监督厅指定的协调人参与秘书处为查明 A 类和 C 类赔偿金可能

重复支付问题开展的工作、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即对其为处理赔款问

题而访问约旦和科威特的意见书草案作出评论）、审计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即就

其在对赔偿委员会2002-2003两年期委员会财务报表的审查后所提各项建议执行

情况的报告草稿作出评论）；注意到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同独立调查委员会之间的

信件往来；要求秘书处向理事会今后的非正式会议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情

况；将这一议题保留在理事会的议程上。 

 根据秘书处 2004 年 11 月 11 日和 2005 年 8 月 31 日的情况说明以及秘书处

提供的进一步资料，将赔偿委员会 2007 年以后阶段的活动问题提交理事会工作

组非正式会议作进一步审议，并将这一提议保留在理事会的议程上，注意到执行

秘书打算就这一议题提出进一步的情况说明，供理事会在 12 月届会之前审议。 

 理事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将于 2005 年 12 月 6 日至 8 日举行；理事会第五十九

届会议将于 2006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举行、工作组非正式会议将按照要求在理事

会常会之间举行。 

 注意到菲律宾代表团在开幕时的全体会议上就Landoil资源公司提出的索赔

问题所作的发言以及秘书处向工作组提供的情况介绍。 

 秘书处就科威特代表团在开幕时全体会议上就归还机密文件一事提出的要

求编写一份情况说明，并且包括关于归档问题的最新说明，供工作组在今后理事

会非正式会议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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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处理已于 2005 年 6 月结束，因此委员会所剩的主要任务是向胜诉的索

赔人支付赔偿金。如上所述，这次届会对支付赔偿金问题作出了决定。鉴于赔偿

基金的收入高于预期，理事会决定取消每季度赔款以 2 亿美元为限的规定，今后

的赔款将依据定期赔款时赔偿基金可供使用的资金数额而定。因此，委员会预计

将在 2006 年中之前全部付清所有个人索赔的赔偿金，大约比过去预想的时间提

前一年。 

 迄今为止，已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支付大约 194 亿美元，分发给各类索赔

胜诉的索赔人。此外，根据理事会第 253 号决定，将于 2005 年 11 月提供大约 6

亿美元，分发给胜诉的索赔人。 

 

      理事会主席 

      塔索斯·克里科基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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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供一般性分发的文件 

1. 执行秘书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第 41 条提出的第三十一份报告

(S/AC.26/2005/12)。 

2. 关于根据《索赔程序暂行规则》第 41 条更正赔偿额的决定(S/AC.26/ 

Dec.251(2005))。 

3. 关于针对相同企业或公司所有权的相互抵触的索赔作出的决定(S/AC.26/ 

Dec.252(2005))。 

4. 就修订临时赔偿机制作出的决定(S/AC.26/Dec.253(2005))。 

 

 B. 不作一般性分发的文件 

1. 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在开幕时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发

言。 

2. 活动摘要：执行秘书的报告(2005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S/AC.26/ 

2005/R.30)。 

3. 执行秘书关于赔款分配和透明度、以及未分配资金退还问题的报告

(S/AC.26/2005/R.32)。 

 


